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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六 日  

討 論 文 件  

 

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獨 立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財 政 年 度 預 算  

 

 

目的  

 

 本 文 件 概 述 獨 立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 “保 監 局 ” )
 1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預 算 的 重 點 。  

 

 

背景  

 

2 .  隨 着 《 2 01 5 年 保 險 公 司 (修 訂 )條 例 》 ( “《 修 訂 條 例 》 ” )增 訂 的 相

關 條 文 生 效 ， 保 監 局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成 立 ， 並 隨 即 被 更 改 名

稱 為 臨 時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 保 監 局 是 獨 立 於 政 府 的 新 保 險 業 監 管 機 構 。

現 時 ， 屬 於 政 府 部 門 的 保 險 業 監 理 處 ( “保 監 處 ” )負 責 規 管 保 險 公 司 ，

而 三 個 自 律 規 管 機 構  2 則 負 責 監 管 保 險 中 介 人 。 保 監 局 將 接 手 保 監 處

的 法 定 職 能 ， 並 取 代 三 個 自 律 規 管 機 構 ， 實 施 法 定 保 險 中 介 人 發 牌 制

度 ， 以 規 管 保 險 中 介 人 。 為 使 現 有 規 管 制 度 順 利 過 渡 至 由 保 監 局 施 行

的 新 制 度 ， 我 們 正 分 階 段 實 施 《 修 訂 條 例 》 。  

 

3 .  根 據 《 修 訂 條 例 》 第 1 5 條 增 訂 的 《 保 險 公 司 條 例 》 (第 41 章 )第

5 B 條  3 規 定 ， 保 監 局 必 須 在 每 個 財 政 年 度 的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之

                                                 

1
 藉《 2015 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第 9 條增訂的《保險公司條例》 (第 41 章 )第

4AAA(2)條訂明，保監局一經成立，即自動更改名稱為 “臨時保險業監管局 ”，英文

名稱為“Provis ional  Insurance Author i ty ”，直至保險業監理處解散為止。  

2
 該三個自律規管機構分別是香港保險業聯會轄下的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香港保險

顧問聯會和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3
 《修訂條例》第 4 條一經生效，《保險公司條例》即 會被更改名稱為《保險業條

例》。  

CB(1)987/15-16(04)



 2 

前  4， 將 下 個 財 政 年 度 的 事 務 計 劃 ， 呈 交 財 政 司 司 長 批 准 ， 該 事 務 計

劃 須 包 括 保 監 局 在 該 年 度 的 收 支 預 算 ( “預 算 ” )。 法 例 規 定 ， 財 政 司 司

長 必 須 將 該 預 算 的 文 本 ，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席 上 省 覽 。  

 

4 .  政 府 在 立 法 會 審 議 《 20 14 年 保 險 公 司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時 承 諾 ，

保 監 局 在 呈 交 其 預 算 予 財 政 司 司 長 批 准 前 ， 會 向 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 )簡 報 預 算 的 主 要 項 目 。  

 

5 .  保 監 局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的 預 算 見 附 件 。 制 訂 有 關 預 算 時 ， 是

假 設 了 保 監 局 會 由 二 零 一 六 年 年 底 起 接 手 保 監 處 的 法 定 職 能 。 由 於 保

監 局 尚 在 初 期 成 立 階 段 ， 有 關 預 算 是 參 考 顧 問 研 究  5 所 得 結 果 的 最 佳

估 算 。  

 

 

保監局的經費  

 

收 入  

 

6 .  長 遠 而 言 ， 保 監 局 的 財 政 會 獨 立 於 政 府 ， 其 收 入 來 自 從 保 單 保 費

收 取 的 徵 費  6、 保 險 公 司 支 付 的 授 權 費  7、 保 險 中 介 人 支 付 的 牌 照 費 ，

以 及 向 保 監 局 特 定 服 務 的 使 用 者 收 取 的 費 用 。 由 於 保 監 局 在 運 作 首 數

年 會 入 不 敷 支 ， 為 協 助 保 監 局 應 付 赤 字 ， 政 府 建 議 在 保 監 局 成 立 時 ，

向 其 提 供 一 筆 過 6. 5  億 元 的 撥 款 。 政 府 已 就 撥 款 建 議 徵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4
 由於保監局主席及各成員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始獲委任，因此保監局已獲

財政司司長批准，把提交首個事務計劃的法定限期押後六個月 (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 )。  

5  政府曾就成立保監局委聘顧問進行研究，內容包括保監局的人手和現金流 量需求。

其後，顧問應政府要求更新了研究結果。顧問制訂的大約預算的詳情，見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七日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討論的文件 (編號 CB(1)209/15 -16(04))

的附件 A。  

6  根據二零一二年發表的《成立獨立保險業監管局主要立法建議》諮詢文件 ( “《諮詢

文件》” )的建議，保監局會從保單保費中，向保單持有人收取 0.1%的徵費，有關徵

費會以循序漸進方式引入，並設有上限。  

7  根據《諮詢文件》的建議，新的每年授權費涵蓋兩項費用：其一為 30 萬元的定額

費用 (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為 3 萬元，經營綜合業務的保險公司則為 60  萬元 )；其二

為 以 循 序 漸 進 方 式 引 入 的 非 定 額 費 用 ， 金 額 按 個 別 保 險 公 司 負 債 額 的 0.0039%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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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 委 員 對 此 均 表 支 持 。 在 保 監 局 所 需 的 6 .5  億 元 中 ， 政 府 預 計 保 監

局 首 兩 年 會 有 4 . 5  億 元 赤 字 ， 因 此 已 在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的 財 政 預

算 中 ， 預 留 一 筆 4. 5  億 元 的 非 經 常 性 撥 款 ， 作 為 保 監 局 的 首 筆 資 金 ，

以 助 該 局 應 付 首 兩 年 的 赤 字 。 有 關 撥 款 的 申 請 已 連 同 《 20 16 年 撥 款

條 例 草 案 》 ， 獲 立 法 會 批 准 。  

 

7 .  連 同 上 文 第 6 段 所 述 立 法 會 批 出 的 4 . 5  億 元 撥 款 在 內 ， 保 監 局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的 預 算 收 入 為 4 . 57 8  億 元 。 在 計 算 有 關 預 算 收 入

時 ， 已 假 設 賦 權 保 監 局 收 取 擬 議 的 徵 費 、 授 權 費 及 使 用 者 服 務 費 的 相

關 附 屬 法 例 會 在 二 零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生 效 ， 而 在 此 期 間 ， 保 監 局 會 繼

續 向 保 險 公 司 收 取 現 時 由 保 監 處 收 取 的 授 權 費 。  

 

 

經 營 開 支  

 

8 .  保 監 局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的 預 算 經 營 開 支 為 1 .0 02  億 元 ， 主 要

包 括 員 工 開 支 和 辦 事 處 租 金 及 有 關 的 開 支 。 預 計 保 監 局 年 內 會 分 階 段

招 聘 約 18 0  名 員 工 。  

 

 

非 經 營 開 支  

 

9 .  保 監 局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的 預 算 非 經 營 開 支 為 2 ,8 70  萬 元 ， 主

要 用 於 設 立 辦 事 處 。  

 

 

儲 備 金  

 

1 0 .  預 計 保 監 局 在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會 有 約 3 .5  億 元 的 營 運 儲 備

金 ， 有 關 儲 備 金 部 分 會 用 作 種 子 基 金 ， 部 分 則 會 用 作 保 監 局 首 數 年 營

運 所 需 的 經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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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意見  

 

1 1 .  在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 保 監 局 會 全 力 開 展 多 項 行 政 工 作 ， 包 括

租 用 辦 公 室 、 聘 請 員 工 、 僱 用 法 律 及 其 他 局 方 運 作 所 需 的 服 務 ， 訂 立

內 部 行 政 和 財 務 制 度 等 ， 以 為 接 手 保 監 處 的 法 定 職 能 作 好 準 備 。 此

外 ， 保 監 局 還 會 制 訂 及 按 需 要 更 新 規 管 措 施 ， 包 括 擬 備 規 例 、 指 引 或

守 則 ， 使 現 有 的 監 管 制 度 能 順 利 過 渡 至 新 制 度 。 保 監 局 也 會 着 手 與 有

關 各 方 研 究 如 何 促 進 保 險 業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 例 如 研 究 金 融 科 技 的 應 用

所 帶 來 的 風 險 和 機 遇 。 保 監 局 能 否 如 期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年 底 接 手 保 監 處

的 法 定 職 能 ， 將 視 乎 籌 備 工 作 的 進 度 而 定 ； 政 府 已 成 立 由 公 務 員 組 成

的 籌 備 小 組 ， 在 保 監 局 員 工 到 任 之 前 ， 協 助 局 方 開 展 必 需 的 工 作 。  

 

1 2 .  政 府 現 正 因 應 保 監 局 的 籌 備 工 作 進 度 ， 研 究 該 局 的 擬 議 預 算 ， 相

信 局 方 會 以 審 慎 態 度 調 配 資 源 和 控 制 開 支 ， 致 力 在 財 政 上 達 至 長 遠 平

衡 。  

 

 

徵詢意見  

 

1 3 .  請 委 員 察 悉 保 監 局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的 擬 議 預 算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財 經 事 務 科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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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臨 時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收 支 預 算  

 

 

 
 

 

註釋  

 

港元  

百萬  

 

A. 收支報表  

 

收入  

 

(a) 政府撥款  1
  450.0 

(b) 利息收入  1 0.1 

(c) 各項收費  2 7.7 

 總收入   457.8 

 

 

經營開支  

 

(a) 員工開支  3 52.5 

(b) 辦事處租金及有關的開支  4 29.4 

(c) 僱用專業服務的開支  5 12.7 

(d) 保監局成員的報酬   2.5 

(e) 折舊  6 1.6 

(f)  雜項開支  7 1.5 

 總開支    100.2 

    

    

 儲備金  8 357.6 

 

B. 非經營開支報表  

 
  

( a )  設立辦事處所需開支  9  28.7 

                                                 

1
 政府會在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向保監局撥款 4.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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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預 算 的 註 釋  

 

1 .  利 息 收 入  

 在 計 算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可 得 撥 款 的 預 計 利 息 收 入 時 ， 假 設 年

利 率 為 0 . 02 %。  

 

2 .  各 項 收 費  

 假 設 賦 權 保 監 局 收 取 擬 議 的 徵 費 、 授 權 費 (定 額 及 非 定 額 )及 使 用

者 服 務 費 的 相 關 附 屬 法 例 在 二 零 一 七 至 一 八 財 政 年 度 生 效 ， 保 監

局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年 底 接 手 保 險 業 監 理 處 ( “保 監 處 ” )的 職 能 。 在 此

期 間 ， 保 監 局 會 繼 續 向 保 險 公 司 收 取 現 時 由 保 監 處 收 取 的 授 權 費  

( 2 27 ,3 00  元 )。  

 

3 .  員 工 開 支  

 員 工 開 支 主 要 包 括 薪 金 、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供 款 、 醫 療 保 險 及 僱

員 補 償 保 險 。 政 府 早 前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研 究  2， 顧 問 其 後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更 新 了 保 監 局 的 預 計 人 手 需 求 和 財 政 預 算 ； 根 據 顧 問

的 建 議 ， 保 監 局 初 期 的 人 手 編 制 會 有 29 9  名 職 員 ( 包 括 行 政 總

監 ) 。 假 設 保 監 局 會 在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分 階 段 招 聘 主 要 人

員 ， 而 員 工 總 開 支 則 按 比 例 估 算 。  

 

4 .  辦 事 處 租 金 及 有 關 的 開 支  

 包 括 辦 事 處 租 金 、 管 理 費 、 公 用 設 施 收 費 、 地 租 ／ 差 餉 ， 以 及 一

般 辦 公 室 保 險 和 電 話 租 用 費 等 其 他 相 關 開 支 。  

 

5 .  僱 用 專 業 服 務 的 開 支  

 主 要 包 括 僱 用 各 類 服 務 供 應 商 的 費 用 ， 所 需 服 務 為 行 政 人 員 招

聘 、 辦 公 室 項 目 管 理 、 法 律 及 審 計 服 務 。  

                                                 

2
 有關顧問研究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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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折 舊  

 根 據 顧 問 的 建 議 ， 折 舊 的 估 算 方 法 是 用 固 定 資 產 (例 如 家 具 及 固

定 裝 置 、 辦 公 室 及 資 訊 科 技 設 備 等 )的 成 本 值 ， 除 以 其 預 計 可 使

用 年 期 (三 或 五 年 )， 以 直 線 法 攤 銷 。  

 

7 .  雜 項 開 支  

 主 要 包 括 網 站 開 發 和 系 統 維 修 保 養 的 開 支 。  

 

8 .  儲 備 金  

 保 監 局 須 設 立 儲 備 金 ， 部 分 用 作 種 子 基 金 ， 部 分 則 用 作 保 監 局 首

數 年 所 需 的 營 運 經 費 。 顧 問 研 究 的 結 果 顯 示 ， 保 監 局 投 入 運 作 後

首 兩 年 的 營 運 赤 字 約 為 4 . 5  億 元 。  

 

9 .  設 立 辦 事 處 所 需 開 支  

 開 支 預 算 計 及 裝 修 辦 事 處 、 添 置 家 具 ， 以 及 購 置 辦 公 室 和 資 訊 科

技 設 備 的 費 用 。 有 關 費 用 以 一 筆 過 方 式 支 付 。  

 




